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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基本情况表

矿山名称
蓝山县坦头采石场有限公司坦头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验收类型 □年度验收 □年度验收 关闭验收

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限
※年※月※日至※年※月※日

申请日期 2025.10.15 验收日期 2025.12.11

验收组人员 陈益平 雷 浩 郭乾亮

基金计提与

使用

账户余额

(万元)
※

验收期内计

提额(万元)
0

验收期内使

用额(万元)
0

生态问题

现状

矿业活动占损土地资源，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对矿区生物多样性破坏较轻；

对水资源水生态破坏较轻；矿山地质灾害暂未发生，影响较轻；其他影响较

轻。

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

及成效

以往

工程

工程类别 分项工程 工程量 投资金额（万

元）

工程效果

生态保护修复 土地复垦 16680m2 80.0 一般

水资源水生态修复 沉淀池 5个 10.0 较好

截排水沟 400m
31.0

较好

涵洞 30m 较好

排水涵管 45m 3.0 较好

过水涵管 240m 30.0 较好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
挡土墙加固 100m 2.0 较好

挡土墙修建 20m 4.0 较好

监测与后期管护工程喷洒及路灯 12个 3.0 较好

喷淋设备 30个 0.5 较好

其他
洗车槽 1个 0.5 一般

矿山公路硬化1100m 32.0 较好

警示标识更新35处 1.0 较好



本期

工程

本期验收矿山共投入25万元。

1、土地复垦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

①、矿山投入20万元对露天采场西部复绿区17-19进行了复绿，复绿面积为

13316m2，覆土有效土层厚度约为0.5m，植树区结合撒播混合草籽，树苗种

类为栾木、茶树和红叶石楠等树种，并在采坑边坡两侧种植爬山虎葛根等

爬藤植物，现状下修复效果良好。

2、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

①、矿山投入5万元，对露天采场西部复绿区组织修筑排水沟（混凝土

沟），排水沟总长约210m，现场调查明沟断面为矩形，修建的排水沟规格

为0.5m×0.5m ×0.8m。②、矿山组织对矿区内以往修筑的沉淀池、截排水沟

进行清淤。现状下修复效果良好，有效的保护了矿山水生态水环境。

3、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

①、为保障复绿区植树种草的存活率，矿山修建了喷淋系统，加装喷淋设

备约40处，大大提高了树草的存活率，效果良好。

②、矿山开展废水第三方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矿山各项指标符合环保要

求。为实时检测矿山水质，矿山于此次关闭验收期间开展水质检测一次，

通过检测实时检测矿山水质变化，避免水质受到污染。

验收意见 本次验收发现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问题，经整改，经区局复核后，本次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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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1、蓝山县坦头采石场有限公司坦头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原新星石灰场，以

下简称蓝山县坦头石灰场）现持采矿证号：※，有效期为※年※月※日至※年

※月※日，矿山采矿许可证现已经到期。蓝山县坦头石灰场为扩界保留矿山，

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以下简称“省厅”）2022年11月23日出具的“关于

《蓝山县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规划（2019—2025年）》审查意见的

函”，蓝山县祠堂圩乡坦头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已纳入了蓝山县普通建筑材

料用砂石土矿开采规划区块，2024年9月，湖南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调查所对勘

查区范围开展了核查，2024年9月25日永州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对采矿权申请范围

核查报告进行了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书。2024年10月湖南省鑫湘物探工程有

限公司编制的《湖南省蓝山县坦头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详查报告》通过了永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评审，并出具了评审意见书。

2、为规范矿山开采行为，督促矿山企业履行“边生产、边修复、边治理”

义务，合理计提使用矿山生态修复基金，切实有效地保护好矿山生态环境，防

治矿山地质灾害的发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修订）、《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19年修

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规范》

（DB43/T2889-2023）、《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和生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的通知》（湘自资办发〔2021〕39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提

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湘政办发

〔2023〕41号）、《湖南省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管理办法》：凡在湖南省行政区

域内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生态环境破坏的，采矿权人应开展矿山生态保护

修复，矿权注销前完成关闭验收矿山关闭前，采矿权人应当完成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采矿权人在申请办理闭坑手续时，应当经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验收合格，并提交验收合格文件。

3、根据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要求，保留扩界矿山需先对原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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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为了顺利办理采矿权注销登记工作，为矿山采矿许可证注销提供依据，

蓝山县坦头石灰场于2025年10月15日向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了关闭验

收申请并委托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编制本关闭验收报告，开展关闭验收

工作，并提交《蓝山县坦头采石场有限公司坦头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

护修复关闭验收报告》。

1.1验收目的、任务和依据

1.1.1验收目的

1、督促矿山企业按照“边开采、边修复”要求履行矿山生态保护修复义务，

有效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实现矿业开发与矿山生态保护和谐发展;

2、查明矿山是否按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等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验

收期内生态保护修复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修复效果是否符合验收标准;核实矿山

基金账户计提和使用情况，为下一步基金的计提、划转等提供依据;

3、为主管部门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监督管理和矿山延续发证审批提供依据。

1.1.2验收任务

1、通过收集矿山的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访问，查明矿山开采历史现状

主要生态问题、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情况。

2、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进行现场验收评估，结合矿山生态修复方案、

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意见等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

3、查明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的计提和使用情况，是否足额计提基金，基金使

用是否规范。

4、综合分析评价，给出验收结论，提出科学可行的意见建议。

1.1.3验收依据

（1）法律法规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

11月8日修订，2025年7月1日实施）；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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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修订）；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

12月25日修订）；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4年

4月24日修订）；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8年12

月29日修订）；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 2021年7月

2日修订）；

⑦《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592号 2011年3月5日发布实施）；

⑧《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

11月30日修订）。

（2）文件依据

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19年修订）；

②《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订）；

③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

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

④国土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关

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6〕63号）；

⑤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矿山生态修复

基金管理办法》（湘自然资发〔2022〕3号）；

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和生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的通知》（湘自资办发〔2021〕39号）；

⑦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新建和生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年度验收工

作的通知》（湘自资办发〔2021〕82号）；

⑧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湖南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监测监管系统试运行



4

的通知》。

（3）技术规范

①《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规范》（DB43/T 2889-2023）；

②《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规范》（DB43/T2298-2022）；

③《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质量验收规范》（DB43/T2299-2022）；

④《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4）引用的技术资料

①《湖南省蓝山县新星石灰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2021年10月）；

②《湖南省蓝山县新星石灰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分期验收报告》（湖南中

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雨花区分公司，2025年1月）；

③《湖南省蓝山县新星石灰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储量年报》（湖南省

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2023年1月）。；

④本次验收调查及测量测绘资料。

1.2验收工作概况

1.2.1工作程序

蓝山县坦头石灰场委托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对蓝山县坦头石灰场矿

山生态修复保护治理状况进行关闭验收，我公司派出相关技术人员对矿山进行

实地验收核实。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对该矿山生态

保护修复状况进行了关闭验收现场调查核实。本次关闭验收工作遵循《矿山生

态保护修复验收规范》（DB43/T 2889-2023）相关要求，首先由矿山企业提出

申请并委托我单位（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开展技术验收，并编制《关

闭验收报告》，在验收报告完成后提交蓝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技术专家进行初

步验收，在对初步验收意见修改完善后向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生态保

护修复关闭验收申请，由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

现场验收工作，并出具验收意见。对照验收意见修改完善后，验收报告依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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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技术专家、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和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复核认定，由

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最终验收意见进行公示，无异议后进行最终认定及

成果资料备案。验收工作程序图（见插图1.1-1）。

插图1.1-1：验收工作程序图

1.2.2验收对象

本次验收的对象为蓝山县坦头石灰场采矿许可证范围，但矿山为扩界保留

矿山，存在部分区域为扩界保留后需继续利用，所以本次对于矿山的验收分两

部分，未纳入拟新设的矿权范围的部分或不在继续利用的部分按关闭验收标准

执行，纳入拟新设矿权范围的部分或需继续利用的范围按分期验收标准执行

（见插图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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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2-1矿山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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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验收内容与标准

根据《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规范》（DB43/T 2889-2023），本次验收内

容主要为：①矿区内主要土地复垦与生物多样性恢复区域位置、修复范围与面

积，修复工程质量及修复效果并对照相应的复垦标准；②修复区内地表水漏失、

地下水资源枯竭或地下水水位下降的修复与改善措施；③修复区内地下水、地

表水污染区的水质处理、水质改善及影响消除工程措施；④矿山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及地质灾害隐患预防消除工程及其治理效果；⑤井口封堵、废弃物综合利

用等其他修复工程；⑥矿山生态环境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

1.2.4验收公众参与

本次验收工作组分别到矿山所在村组、乡镇政府向当地村民、村委会和政

府相关部门访问了解了矿山以往矿山开采情况，矿山矿业活动造成的主要生态

环境问题及其修复治理情况，矿山现有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的意见、满意度等。

本次验收工作组在矿山企业的配合下共调查访问了坦头村5名村民代表、坦

头村村民委员会及祠堂圩镇人民政府对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满意度情况，并据

实填写了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关闭验收满意度调查表，当地村民代表、村民委员

会和镇人民政府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均满意，具体详见附表村民满意度调

查表。

1.2.5验收工作方法

本次验收工作分四个阶段完成，分别为：（1）准备阶段；（2）资料收集

与野外验收阶段；（3）室内资料整理分析阶段；（4）成果评审及认定阶段。

（1）准备阶段

接受矿山委托后，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我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成立了

由3名技术人员组成的验收组，并确定了工作目标任务和有关事宜。

（2）资料收集与野外验收阶段

验收组首先收集了坦头石灰场有关资料，主要有矿山开采许可证、矿山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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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报告、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和上一期分期验收报告相关资料等。然后于2025年

10月16日赴矿山实地调查，在首先听取了矿山负责人对矿山开采和矿山生态保

护修复等方面的情况介绍后，进行实地调查、照相，采用的主要调查方法有：

①以高清遥感影像图作为调查手图，圈定矿山工业广场、露天采场、加工场等

主要矿业活动范围及主要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位置；②对复垦复绿区等修复工程

的尺寸规格采皮尺丈量的方法进行简易测量；③采用无人机摄像和照相机对矿

山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拍照取证；④调查人员然后到矿区外

围了解当地村民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并填写调查问卷，并

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出了整改建议。

矿山对照整改建议逐项整改后，2025年10月29日我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工

程治理质量及效果进行验收、复核，经现场复核：①矿山在矿区复绿区进行了

补种；②对矿山主要地表活动区域开展了大扫除，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清

扫干净；矿山对照整改建议逐项整改，整改效果良好。

（3）室内资料整理与分析阶段

对本次验收工作收集、访问和实地调查所获取的资料进行室内整理，综合

分析，然后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的效果以及矿区内生态现状予以分析

评价，得出验收结论，并编制验收报告。

（4）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初步验收

在报告初稿编制完成后蓝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对闭坑验收报告进行初步验

收，经审查验收报告并现场核对后，对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对照修改意见对

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

（5）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验收

2025年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对闭坑验收报告进行验收，专家

组通过现场实地验收、查阅各类资料及听取项目工作汇报后，对本次闭坑工作

现场整改指出了问题并提供了建议，矿山根据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修

改和补充，问题及修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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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露天采场东侧平台复绿工程为近几个月实施，后续成效不确定，矿山

应急公路南部往里沿线未实施边坡复绿工程。

2.原矿权露采场东部边坡部分(不在新设采矿权范围)需留设矿山公路(10m

宽)，尚未实施修复工程。

3.原矿权露采场底盘未设置排水沟、沉砂池，西部边坡部分尚未设置生态

种植槽复绿。

4、原矿权露采场东部边坡部分存在危岩。

整改情况：

1、矿山对应急公路南部重新实施了边坡复绿工程，种植了栾木和爬山虎等。

照片 应急公路南部复垦复绿工程

2、矿山西部边坡和东部边坡预留公路下阶段需继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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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露采场底盘不利用部分进行了复垦复绿种植了栾木等并新建一个沉砂池。

照片 露采场底盘复垦复绿工程和水质源水生态修复工程

4、对露采场东部边坡危岩进行了及时清理

照片露采场东部边坡危岩进行清理

（6）成果评审及认定阶段

验收报告经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后，依据专家审查

意见，对验收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再经专家签字认可后，呈报永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进行认定。

1.2.5验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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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现场调查和矿山资料整理分析，验收技术人员对照《矿山生态保

护修复验收规范》（DB43/T 2889-2023）编制完成了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关闭验

收报告及附表、附件、附图。

1.2.6验收工作量

项目组于2025年10月16日至10月18日对蓝山县坦头石灰场进行矿山生态修

复保护关闭现场调查验收；调查重点为露采场开采现状、边坡变形及稳定性、

开拓公路现状及工业广场现状，并通过矿山自我汇报情况、走访当地群众、召

开座谈会等方式，对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了系统调查，对矿山生态修护保护

治理工程及措施逐项进行了现场验收。本次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量见表1.2

矿山地质环境验收野外调查工作实物量表 表1.2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单

位
工作量

资料收集

《开发利用方案》、《综合防治方案》、《储量核实报

告》、《储量年报》、《关闭验收报告》、采矿许可证等。
份 5

土地利用现状图 张 1

野外调查

调查路线 km 1.50
调查面积 km2 0.50
露采场 处 1

工业广场 处 2

验收工程
复垦复绿（林地） hm2 1.3316

截排水沟 m 200

走访
座谈会 次/

人
1/8

走访群众 人 8
照片 拍摄照片/采用 张 25/10

编制图件
湖南省蓝山县坦头石灰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分布图、湖

南省蓝山县坦头石灰场生态保护修复影像图
幅 2

编写报告 湖南省蓝山县坦头石灰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关闭验收报告 份 1

2矿山概况

2.1矿山区位条件

蓝山县坦头石灰场位于蓝山县西北部，隶属蓝山县祠堂圩镇管辖，其地理

坐标为东经※°※′※″～※°※′※″，北纬※°※′※″～※°※′※″。

距祠堂圩镇约※km，矿山北距G537国道约※m，交通条件便捷。交通位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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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插图2-1-1：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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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矿山开采历史与现状

2.2.1开采历史与现状

本矿山为露天开采，于2015年建矿投产，属个体私营企业，法人代表为黄

昊文，采矿权人为蓝山县新星石灰场，2018年12月办理了采矿权延续手续，采

矿许可证号：※，批准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区由四个拐点坐标圈

定，面积为※km2 ，准采标高为+※～+※m，生产规模为※万t/年，有效期限：

※年※月※日～※年※月※日。2018年底，矿山申请采矿权延续，新的采矿许

可证范围未变，有效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2024年底，矿山申

请采矿权延续，2025年2月27拿到新的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变更为蓝山县坦头

采石场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范围未变，有效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

※日。

矿山现状开采方式为山坡露天开采，采用公路开拓、翻斗汽车运输、采矿

手段为炮采，矿区内矿石爆破开采后经翻斗车运输至工业广场的加工区加工，

加工后利用汽车公路运输。矿区经过多年开采，在采矿权范围内形成较大规模

露采场，露采场分布于矿权中北部，只剩南部一角还未开采。露采场呈不规则

月牙状（中间宽，两端窄），长约290m，宽约60～200m，露采场面积约

49000m2 。采坑设计台阶高度为10m，实际开拓每级台阶高13～20m，现已开

拓出台阶4级，分别为+260m台阶、+280m台阶、+300m台阶和+320m台阶。

2025年5月底，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2023年4月13日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对矿山东南部越界开采进行了立案调查。

2023年6月1号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蓝自资罚决(2023)12

号），矿山于6月5号完成违法案件处理结案。现状下矿山无超深越界开采行为。

根据2018年8月30号蓝山县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关于中

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 20170521D111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矿山于2018

年已完成环保整改，现状下矿山基本无环保问题。

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2023年1月编制的《湖南省蓝山县新星石灰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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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储量年报》，截止2022年12月底，蓝山县新星石灰场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范围内累探量（可信储量）※万吨，保有量（可信储量）※万吨，

总采损量（可信储量）※万吨（其中备案前采损量※万吨，备案后采损量※万

吨）。按年产30万吨，服务年限近3年。

2.3采矿权设置现状

矿山于2015年建矿投产，2015年2月9日由蓝山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

可证，证号：※，有效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2018年矿山申请

变更，变更后范围由※个拐点坐标圈定，面积为※km2 ，有效期限为※年※月

※日至※年※月※日，准采标高+※～+※m，生产规模为※万t/年，矿山周边

300米范围内无采矿权。2019年底，矿山申请采矿权延续，新的采矿许可证范围

未变，有效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2024年底，矿山申请采矿权

延续，2025年2月27拿到新的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变更为蓝山县坦头采石场有

限公司，采矿许可证范围未变，有效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该

矿现矿山范围见表2.3-1。

表2.3-1蓝山县坦头石灰场矿区准采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

号

1980西安坐标系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备注X坐标 Y坐标 X坐标 Y坐标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准采标高为+※～+※m面积：※km2

2.4矿山生态修复基金计提与使用

根据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湖南省蓝山县坦头石灰场建筑石

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在方案适用年限6.4年（2021年10月~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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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内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费用约为120.85万元。

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矿山生态修复

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自资规〔2022〕3号），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矿山与

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及银行签订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监管三方协议，矿山

生态保护修复基金专户开户行是湖南蓝山神农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账

号：※。在2025年11月4日查询，该基金账户实有余额134.2万元，基金自提符

合要求，详见附件2。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投资均由蓝山县坦头石灰场自筹，

本次修复工程资金总投入25万元，未使用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2.5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情况

2021年10月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湖南省蓝山县坦头石

灰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方案使用年限为6.4年，即

2021年10月~2028年2月。

方案内修复工程共三类：①生态保护工程，主要为截排水沟工程；②生态

修复工程，主要为景观修复、土地复垦与生物多样性工程，对工业广场、露采

场、办公楼、库房等进行复垦；③监测与管护工程。

方案使用年限6.4年内修复工程费用约为120.85万元。

2.6以往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情况

2020年12月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湖南省蓝山县坦头石

灰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期验收报告》，通过了永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验收，此次验收恢复治理工程主要包括截排水沟修建、矿山公路硬化、

防尘抑尘措施以及复垦复绿工程，累计投入费用65.5万元。2025年1月湖南中核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雨花区分公司编制完成了《湖南省蓝山县坦头石灰场矿山生

态保护修复分期验收报告》，通过了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验收，此次验收

恢复治理工程主要包括截排水沟修建、矿山公路硬化、涵管以及复垦复绿工程，

累计投入费用136.5万元。详情见表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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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头石灰场以往验收工程项目统计表 表2-6-1

以往

工程

工程类别 分项工程 工程量 投资金额（万

元）

工程效果

生态保护修复 土地复垦 16680m2 80.0 一般

水资源水生态修复 沉淀池 5个 10.0 较好

截排水沟 400m
31.0 较好

涵洞 30m 较好

排水涵管 45m 3.0 较好

过水涵管 240m 30.0 较好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

挡土墙加固 100m 2.0 较好

挡土墙修建 20m 4.0 较好

监测与后期管护工程喷洒及路灯 12个 3.0 较好

喷淋设备 30个 0.5 较好

其他
洗车槽 1个 0.5 较好

矿山公路硬化1100m 32.0 较好

警示标识更新35处 1.0 较好

3矿山生态环境背景

3.1自然地理

（1）地形地貌

矿山及周边属丘陵地貌，最高点位于矿山北部，海拔高350.2m，最低点在

矿山的北部，海拔高程为237.0m，相对高差113.2m。矿山三面环山，北部地势

相对较低，有利于地表水的径排。自然斜坡坡度20°~41° ,一般23°。基岩

大多裸露，残坡积层零星分布，植被覆盖较差，多为灌木和草丛。

（2）气象

验收区内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受季风影响，四季分明。据蓝山县气

象站1960～2024年气象观测资料：一年中，1～2月最冷，偶降薄雪或结冰，7～

8月最热；3～6月为雨季，年平均气温18.7℃ ,年最高气温40.9℃（2002年8月14

日），极端最低气温为-5.5℃（200 8年2月5日）。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422.8mm，年最大降水量2186.0m m（2007年），年最小降水量937.2mm

（1969年），最大日降水量16 9.2mm（2006年5月12日），年最大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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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3mm（1963年），年最小蒸发量1256.5mm（1975年），多年平均蒸发量

1460.5mm，平均相对湿度80.8%，平均风速2.6m/s，最大风速18m/s，日照百

分率38%，无霜日310天。

（3）水文

验收区北侧有一小溪，地面水位标高约231m，未经过矿区。区内最低侵蚀

基准面为+231m，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内未见地下水涌出、地表水漏失。

（4）土壤及植被

矿区内土壤主要为棕红色粘土及黄褐色的粉质粘土，局部为黑色耕植土。

地表土壤厚度一般1m，查核对照土地利用现状图统计矿界范围内以采矿用地、

林地为主。区内植被发育一般，以灌木林和杂木林为主。

3.2矿山地质环境条件

3.2.1地层岩性

验收区内地层出露简单，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上统佘田桥组（D3s）和

第四系残坡积层（Q），自老而新各组岩石组合特征如下：

（1）泥盆系上统佘田桥组（D3s）

岩性以灰色或深灰色泥晶微晶灰岩为主、次为浅灰色白云岩，夹少量白云

质灰岩，岩层产状稳定，层位稳定、连续，厚度一般15 0～200m。局部地段上

覆第四系（Q）残坡积层，呈不整合接触。

泥盆系上统佘田桥组上段（D3s2）灰岩：灰-深灰色，泥晶微晶结构，厚

层~块状构造。主要由方解石及少量其他矿物组成，方解石以泥晶微晶方解石为

主，少量含鲕粒。岩石裂隙较发育，局部有铁质沿裂隙面浸染呈褐红色，方解

石细脉发育，岩石滴稀盐酸剧烈起泡。

泥盆系上统佘田桥组下段（D3s1）白云岩：浅灰色，细晶结构，厚层~块

状构造。主要由方解石、白云石及少量其他矿物组成。岩石裂隙较发育，局部

有铁质沿裂隙面浸染呈褐红色，方解石细脉发育。

（2）第四系（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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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残坡积的褐黄色、杂色粉质粘土为主，硬～软塑状，局部含灰岩、砂岩

风化岩块，分布于沟谷和山坡地带，厚度0～8.8m，平均厚度2.97m。

3.2.2地质构造

本验收区位于保安—桂阳坳陷区和阳明山—蓝山印支期南北向复式褶皱带

复合交会部位。区域内褶皱主要为神下背斜，呈南北向延展，核部及两翼均为

泥盆系，局部为构造破坏而缺失。

矿山范围内地层呈单斜产出，倾向 300～320° ,倾角 13～30° ,产状平缓，

无明显断裂构造分布，浅表岩溶裂隙较发育。矿区内构造总体较简单。

3.2.3岩浆岩

矿山及其周边范围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3.2.4水文地质条件

（1）地表水特征

矿山范围内无固定的地表水体和河流小溪分布，地形利于大气降水的排泄，

且矿山位于区域侵蚀基准面以上，地表水对矿山开采影响很小。

（2）含水层

①第四系孔隙水含水层（Q）

该层主要分布于矿山地表低洼处，主要为粘土、含碎石粉质粘土，一般透

水而不饱水，含水性弱，附近没有泉水出露，对矿坑充水影响小。

②岩溶裂隙水含水层

主要由佘田桥组（D3s）厚层状灰岩及白云质灰岩组成，岩石岩溶较发育，

主要是溶蚀裂隙、溶沟、溶槽等，地下水则赋存于溶孔、溶蚀裂隙中。根据区

域地质资料，矿山范围内岩溶发育，发育位置在距离地面100m以下的深层岩体

中，富水性中等～贫乏，由大气降水与邻近含水层补给，在裂隙与溶洞中径流，

排泄于地势低洼处或邻近含水层中。

据矿山开采揭露，未发现溶洞及地下水涌出现象，在不降雨的情况下，土

层中几乎不含水，且矿山开采最低标高高于地下稳定水位，矿山开采未揭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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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含水层，未来开采也不会低于地下水稳定水位。

（3）充水因素

该矿山充水因素为大气降水，积水主要与采坑汇水面积、地表径流系数、

开采底面坡度等因素有关。

据蓝山县气象台统计，50年一遇降雨量的最大日降雨量为169.2 mm（2006

年5月12日）；因矿山位于独立山丘，故最大汇水面积以调界后的矿山范围确定；

地表径流系数主要受控于矿山地形与灰岩裂隙发育程度，本矿山灰岩部分祼露，

矿体表面有第四系及植被覆盖，故取0.6。

根据以上条件预测未来采场可能出现的日最大充水量如下：Q= Fc×A+Fw×

A×ф

Q—采坑日最大汇水量（m
3
）；

Fw—汇水面积（m
2
）；（矿山最大的汇水面积74000m

2
）

Fc—采场面积（m
2
）；（采场面积31800m

2
）

ф—地表径流系数；（取0.6）

A—日最大降雨量（mm ）。（取169.2mm）

按上述公式Q=Fc×A+Fw×A×ф

=31800×0. 1692+74000×0. 1692×0.6

≈ 12893m
3
/d

从矿山以往开采情况及矿区现有地形调查结论看， 目前采坑大部分汇水、

积水能从矿区北面沿涵洞自然流出至工业广场。矿业活动受地表水、地下水的

影响均较小，主要充水因素仍为大气降水，矿山未来开采需要沿着露采场边缘

修建疏排沟沿涵洞排送至工业广场，可进一步降低采坑积水的危害。

综上所述，矿山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偏中等类型。

3.2.5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采坑揭露的岩性、岩石结构特征及成因，并参考有关土体已有的物理

力学性质参数，区内可分为土体、岩体两个工程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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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岩土体类型

松散单层结构土体：由第四系地层组成，根据成因分为风化残积粘性土和

坡积物。前者零星分布于矿区内山坡局部低洼或平缓地段，系基岩风化而成，

以粘土为主，厚度一般0～0.5m 。坡积物主要分布于矿区范围之外的山坡下和

低洼地段，为坡积形成的粘土及粉砂质粘土，厚度0.2～1.5m不等。

坚硬厚层状碳酸盐岩性综合体：由泥盆系上统佘田桥组（D3s）浅灰色厚层

隐晶质灰岩、 白云质灰岩组成。矿体由该岩层组成，矿层厚度稳定，岩石表面

有微风化，表层以下岩石坚硬，抗压强度≥30 MPa ，抗风化及抗变形能力好，

不易产生变形。

（2）结构面特征

坦头石灰场岩体节理裂隙较发育，区内无断裂通过，采场内边坡岩体结构

面较平缓，岩层平均为倾角13° , 结构面夹层为薄层状灰黑色硅质灰岩，单层

厚介于0.2～0.5m之间，其夹层稳定性较好。表层土厚度0～1.5m ，与岩体接触

面较不稳定。浅部矿层受爆破影响，沿层理或节理面出现滑动，易出现碎石崩

落在雨水冲刷下岩层滑动力加大，易形成滑坡、崩塌等安全隐患。

（3）边坡类型及稳固性

经现场调查，矿山现状条件边坡分为自然边坡与人工开挖边坡。

①自然边坡

矿区属低山丘陵地貌，最高点为350.2m ，最低点为237.0m ，相对高差

113.2m 。矿山三面环山，北部地势相对较低， 自然斜坡坡度2 0～41° , 一

般23° , 地表植被破坏较小， 自然边坡稳固性较好。

②人工边坡

现状条件下，矿区开采量较大，采坑总体边坡高度一般高10~20m ，台阶坡

角一般小于75°。但矿体产状较平缓，倾向NW ，平均为 倾角13°,按岩层倾向

于坡向的关系属于反向边坡，矿体呈层状产出，矿层中夹少量的薄层状灰黑色

硅质灰岩，单层厚介于0.2～0. 1m之间，矿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45MPa以上，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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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值≤20% ，平均体重2.6g/cm
3
，属坚硬～较坚硬岩石类。露采场边坡受爆破

影响，其结构面结构遭受破坏，其顶部边坡稳定性相对较差，底部稳定性较好。

本次实地调查露采边坡处于相对欠稳定状态，未发现有崩塌、滑坡等地质

灾害，综上所述，矿山工程地质条件为简单类型。

3.2.5环境地质条件

（1）本矿山矿业活动及对地质环境影响

评估区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采矿工程活动，矿区经过近8年的开采，采矿工

程活动改变矿区地形地貌，形成1个欠稳定斜坡（露采边坡）。评估区建设了职

工住房、办公室、水池、集控室、变压器房、停车场等建筑，平整出职工生活、

设备摆放场地，矿区内至矿区北东部永连公路修筑了硬化矿山公路与之相连接，

矿区内开采地段、

辅助设施区建设开挖扰动范围对矿区地质环境改变较大。

（2）周边矿业活动及对地质环境影响

在矿山的南东面分布有新时代采石场、鲲鹏采石场、建发采石场， 该三个

矿山均已停产，县局正履行注销程序。本矿山与周边矿山权属 清楚，界限分明，

相互影响较小。

（3）其他人类工程活动及其他影响

区内及周边其他人类活动有农业、林业、公路修建、居民建筑。

①农业及林业活动

矿界及开采范围内为山坡林地，无耕地分布。

②交通及水利活动

进矿山有水泥公路一条，与北侧G537国道相接，沿途地形较平缓，路面两

侧未形成高陡边坡，碎石土堆积也少，对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东部有一处

小水坑分布，均未出现渗漏现象；交通及水利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轻。

③居民建筑

矿区及周边300m范围内无村庄分布，在矿区中仅有矿部及工区，矿部房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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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居住人口6人。房屋为1～2层的小型建筑，且依地势 而建，基本无切坡。

区内及周边无重要工程、设施建设，无自然保 护区等建设，本区及周边人类工

程活动规模小，对地质环境影响较轻。

综述，现状评估矿业活动对人居环境影响较轻。

3.3、生物环境

3.3.1动植物种类

矿区内群落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程度低，优势树种主要为马尾松、阔叶

树（枫香、栎类）和其他灌木，范围内无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没有古

树名木，少量的普通野生动物对于生长环境要求较宽，主要是食谷、食虫的雀

形目鸟类和鼠型啮齿类动物，主要野生动物有野兔、 田鼠、青蛙、蟾蜍、蝙蝠、

麻雀、乌鸦、燕子、斑鸠等，还有种类和数量众多的昆虫，适应能力较强，林

栖兽类分布相对较少。森林植被中，以常绿针叶林为主，此外还有常绿阔叶林，

常绿针叶、阔叶混交林，沿线丘岗主要为灌木。常见的野生植物物种有杉木、

松树、刺槐、苦楝、黄荆、枫香、酸枣、羊角、蕨类等。区域林种相对单一，

以人工林、经济林为主。主要用材林树种有杉木、马尾松、柏树、楠竹等，主

要经济林有油茶等。矿区及周边区域农业植被主要以水稻为主，旱土作物有油

菜、花生、红薯、玉米等。 自然植被以灌木为主，夹杂少量的小型乔木，如樟

树、松树、杉树、楠竹等，生态修复区周边植被覆盖率在90%以上，采区植被覆

盖率在50%。

3.3.2土壤

区内土壤主要分布在山头坡脚、低洼地带，岩性为棕红色或褐黄色粉质粘

土，含少量碎石，为单层结构土体，以中压缩性粉质粘土为主，少量为强度较

低软塑粉质粘土，其容重1.22～1.99g/cm2，

孔隙度0.717%～1.242% ，含水量16.9%～44.9% ，压碎值≤20% ，该层松

散，一般厚度0.5～1.0m ，有机质含量4%～10% ，pH值5.6～6.5。

区内植被较发育，以灌木林、杂木林和草地为主，一般土地抛荒一年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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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逐步自然复绿。山包上和山坡一般为林地，土壤相对较为贫瘠，有机质含

量少，适宜马尾松、油茶、斑茅、葛藤等植被生长。在坡脚下，由于雨水从山

坡上冲下大量有机质及细碎颗粒风化物，土壤厚度相对较大，以砂壤土为主，

有机质含量相对增多，有农田分布。

3.4人居环境

矿区内没有国家级、省级或县级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重要基础设施及

水源保护区，没有需要特别保护的文物和古迹。因矿山位于独立山丘，邻近区

段无民居，农业生产活动不强，进矿山有水泥公路一条，矿业活动对当地居民

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小。

当地经济以农业及务工为主，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辅以玉米、红薯，经

济作物主要为茶油、柑橘等，经济总体欠发达。

4矿山主要生态问题

4.1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将矿区范围与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套合分析，矿区范围内无基本农田分

布；无铁路等重要设施，距离G537永连公路约※m，距离G76厦蓉高速约※km，

距离G55二广高速约※km；没有国家级、省级或县级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

重要基础设施（交通、电力、中大型水利设施）及水源保护区，没有需保护的

文物和古迹；矿区与生态保护红线无重叠，与城镇禁止开发区边界无重叠。目

前矿业活动破坏土地面积4.64hm2 。破坏形式主要为挖损、压占，矿业活动破坏

土地资源情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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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露天采场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照片4-1 露天采场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矿区内有1处露天采场，即为矿区范围，矿区经过多年的开采，现状在矿区

已形成一个宽60～200m、长290m的露采场，露采场面积约34600m2 ，开采边

坡长约840m。现已开拓出台阶4级，分别为+260 m台阶、+280m台阶、+300m

台阶和+320m台阶。土地损坏类型为挖损，破坏了大面积植被，对原地表形态、

地层层序、植被等造成了直接破坏，并造成了视觉污染。根据《湖南省历史遗

留损毁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现状调查评价技术方案》划定的相关标准损毁程度

为重度。

4.1.2工业广场占损地形地貌景观

矿区已建工业广场2处，1#工业广场布置在采矿权范围北东，在露天采场范

围内，本次不计其面积，2#工业广场布置在露天采场北侧，紧靠矿区边界布置，

占地约4800m2 。土地损毁类型为压占，破坏植被、致使岩土体裸露，破坏地形

地貌景观。根据《湖南省历史遗留损毁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现状调查评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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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划定的相关标准损毁程度为重度。

照片4-2 1#工业广场 照片4-3 2#工业广场

4.1.3矿山公路占损地形地貌景观

矿山现有进场硬化公路500m，宽约8m，道路占地面积3800m2，矿山内部

公路700m，主要为碎石路面，路面宽约6m，道路占地面积1400m2 。土地损毁

类型为占用，破坏植被，破坏地形地貌景观。根据《湖南省历史遗留损毁和自

然灾害损毁土地现状调查评价技术方案》划定的相关标准损毁程度为轻度。

4.1.4办公生活区占损地形地貌景观

矿山办公生活区已建成使用多年，位于2#工业广场东侧，该区位于矿区外

围北东侧160m，主要设施包括：供电设施、生活住房、办公房、修理场、废旧

设备堆积场、停车场、集控室，该区段场地平坦，地形平缓。占地面积约

1800m2 。土地损毁类型为占用，破坏植被，破坏地形地貌景观。根据《湖南省

历史遗留损毁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现状调查评价技术方案》划定的相关标准损

毁程度为轻度。

4.2土地资源占损及破坏

矿山目前占损土地资源的主要有露天采场、工业广场、办公生活区、矿山

公路等，矿业活动共占损土地资源面积4.64hm2 ，全部占用采矿用地，详见表4-

1，插图4-1，其中，露天采场挖损土地面积3.46hm2 ，工业广场占用土地面积

0.48hm2 ，办公生活区占用土地面积0.18hm2 ，矿山公路占用土地面积0.52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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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矿业活动占损土地资源现状表

分区名称 破坏类型 占用土地类型 占用面积

（m2）
合计

露天采场 挖损 其他林地 1800 34600
乔木林地 4300
采矿用地 28500

工业广场 压占 其他林地 600

4800采矿用地 4200

办公生活区 占用 采矿用地 1800 1800
矿山公路 占用 采矿用地 4100 5200

其他林地 1100
合计 46400

插图4-1矿山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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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水资源水生态破坏

4.3.1对水资源的影响

（1）对地下水资源枯竭影响较轻

区内矿层为佘田桥组（D3s）厚层状灰岩及白云质灰岩组成，且为隔水层，

厚约150～200m，矿山开采后，顶部岩体的导水裂隙带高度没有突破此隔水层，

对地下水资源影响较轻。

（2）对地下水位超常下降影响较轻

矿山采场位于侵蚀基准面之上，标高较高，且自然排水，水量小，且未破

坏隔水层，现状不存在矿区地下水位超常降低的情况。

（3）对井、泉干枯影响较轻

矿山采场位于侵蚀基准面之上，标高较高，且自然排水，水量小，附近没

有井泉分布，对井泉水干涸影响小。

4.3.2对水生态的影响

（1）对地表水生态影响的现状评估较轻

矿山产生的废石堆放量小，废石成分为灰岩和白云质灰岩，有毒有害含量

微弱。外排水中的悬浮物成分主要是岩粉，废水通过沉淀池后自然外排，接纳

废水的溪沟附近农作物及植被无明显影响的情况。现状矿山对区内地表水生态

影响较轻。

（2）对地下水生态影响的现状评估较轻

矿山开采岩层为佘田桥组（D3s）厚层状灰岩及白云质灰岩，其导水裂隙

带高度没有突破此隔水层，基本不往下部深入，现状排水主要为地表径流水，

排入矿山外围低洼处。据本次调查访问，矿山采矿未引起地表水漏失，因此，

现状评估矿业活动对地表水漏失影响较轻。

（3）对生态影响的现状评估较轻

为全面了解本区的水污染情况，现场调查过程中在矿区沉淀池中取了2个水

样。样品分析结果详见表4-1，主要有毒有害元素含量均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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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地表水标准限值，矿山矿业活动未造成矿区周

边地表水体污染。除采集矿区内水体样品分析化验，矿山对土地资源破坏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露天开采后造成的表土损失，加之受雨水冲刷，可能造成矿区及

下游重金属的污染问题。为全面了解本区的水土污染情况，本次参考矿山勘查

报告土样检测报告，共采取了11件样品分析了铬（Cr6+）、铅（Pb）、镉

（Cd）、汞（Hg）、砷（AS）、铊（Tl）等6种基本有毒有害元素。共采集样

品11件，根据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测试中心分析结果（表4-2），对照《土壤环境

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污染风险

管控值，矿区内有毒有害元素均低于污染风险管控值，矿山后期开采不会对农

用地、建设用地土壤造成污染。

综上所述，矿业活动未造成矿区周边地下水、地表水污染，未对矿区内主

要地表、地下水体用途造成改变，未造成矿区内及周边明显土壤污染。

表4-1矿区水质取样分析结果

分析编号 水质编号
铜 锰 镉 铅 锌 硒 汞 砷

ug/L ug/L ug/L ug/L ug/L ug/L ug/L ug/L

2025-HJ-0289-0001 1 ※ ※ ※ ※ ※ ※ ※ ※

2025-HJ-0289-0002 2 ※ ※ ※ ※ ※ ※ ※ ※

表4-2坦头矿区有毒有害元素分析结果登记表

岩样试验编

号
送样编号

检测项目

Pb Cd Cr6+ Tl As H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ZK001-H8 325 ※ ※ ※ ※ ※ ※

ZK002-H9 326 ※ ※ ※ ※ ※ ※

ZK101-H7 327 ※ ※ ※ ※ ※ ※

ZK103-H8 328 ※ ※ ※ ※ ※ ※

ZK001-H6 329 ※ ※ ※ ※ ※ ※

ZK002-H6 330 ※ ※ ※ ※ ※ ※

ZK101-H5 331 ※ ※ ※ ※ ※ ※

ZK102-H6 332 ※ ※ ※ ※ ※ ※

ZK103-H6 333 ※ ※ ※ ※ ※ ※

BT201-H1 334 ※ ※ ※ ※ ※ ※

BT201-H2 335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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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矿山地质灾害

4.4.1崩塌、滑坡、泥（废）石流地质灾害影响

区内残坡积物一般厚0～1.5m，地形坡角20～41°，一般23°，地表植被

较发育，地面斜坡稳定性较好。因矿山停产近半年，矿山内无矿石及废石堆积。

矿山地表工程建设位于矿区外平整地段。

现场调查没有发生崩塌、滑坡、泥（废）石流地质灾害。

现状评估崩塌、滑坡、泥（废）石流地质灾害危害小，影响较轻。

4.3.2岩溶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影响

区内出露岩性为灰岩及白云质灰岩，局部见少量溶蚀裂隙、溶沟等，经现

场调查与访问，地面没有发生岩溶地面塌陷。目前矿山已停止开采，现状条件

下未发生崩塌、泥石流、滑坡、岩溶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因此，矿山采坑现

状地质灾害危害影响较轻。

4.5生物多样性影响

本验收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周边植被整体覆盖率高，覆盖率达85%以上，

以杉木、马尾松、阔叶树、野生杂木、茅草及灌木等为主，区内野生动物主要

有鸟类、蛇、蛙类、鼠等。矿业活动造成的局部植被破坏面积小，可视范围小，

对矿区及周边的野生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较轻。

4.6其他

矿山无其他主要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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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效果

5.1以往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效果

2020年12月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湖南省蓝山县新星石

灰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期验收报告》，通过了永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验收，此次验收恢复治理工程主要包括截排水沟修建、矿山公路硬化、

防尘抑尘措施以及复垦复绿工程，累计投入费用65.5万元详情见表5-1。2025年1

月湖南中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雨花区分公司编制完成了《湖南省蓝山县新星石

灰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分期验收报告》，通过了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验收。

此次验收恢复治理工程主要包括截排水沟修建、矿山公路硬化、涵管以及复垦

复绿工程，累计投入费用136.5万元。详情见表5-2。

表5-1 2020年新星石灰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分期验收工程项目统计表

类别 工程名称 工作量
投资资金

（万元）
完成时间 工程效果 备注

生态保护修复 土地复垦 4400m2 7.0 2017 较好

水资源水生态修复 沉淀池 3个 3.0 2019 较好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

截排水沟 100m 25.0 2017 较好

涵洞 30m 2.0 2017-
2020 较好

挡土墙加固 100m 3.0 2019 一般 绿色运输

监测与后期管护工

程
喷洒及路灯 12个 0.5 2019-

2020 较好 绿色运输

其他 洗车槽 1个 20.0 2019 较好 节能减排

表5-2 2025年新星石灰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分期验收工程项目统计表

工程类别 分项工程 工程量 投资金额（万元） 完成时间工程效果备注

生态保护修复 土地复垦 12280m2 73.0 2024 较好

水资源水生态修复

沉淀池 2处 7.0 2024 较好

截排水沟 300m 6.0 2024 较好

排水涵管 45m 3.0 2024 较好

过水涵管 240m 30.0 2024 较好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挡土墙修建 20m 4.0 2024 较好

监测与后期管护工程 喷淋设备 30个 0.5 2024 较好

其他
警示标识更新 35处 1.0 2024 较好

矿山公路硬化 480m 12.0 2024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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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土地复垦与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

坦头石灰场对露天采场护坡、矿山公路护坡、工业广场护坡、办公区域等

区域开展植树种草工程，复绿区内植树、草籽存活率较高，生长较好，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质量与治理效果较好，避免土地荒漠化，矿山生态地质环

境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现场调查矿山对各个复绿区均进行了人工覆土，有效覆

土厚度40～55cm，复绿面积16680m2 ，种植茶树、桉树等12000余棵，种植密

度2m2/棵，成活率80%左右，林间播撒草籽，同时，每年对死去的树苗地段进

行补种，累计花费约80.0万元。该工程对矿山复绿及防止水土流失产生较好效

果，在遭受暴雨时避免发生水土流失。综上所述，土地复垦和生物多样性恢复

工程修复效果良好。

5.1.2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

（1）截排水沟治理工程

针对采区降雨地表水对矿山公路外侧边坡冲刷及工业广场积水造成的环境

问题及防止地势较低处排水沟雨季水流过大溢出矿山公路，造成矿区环境污染。

矿山修建3条长约400m，宽0.8m，深0.5～0.8m截排水沟，花费约2万元。该排

水沟加高处理工程较好地进行雨污分流。

（2）沉淀池治理工程

矿山共修建了3个阶梯式的沉淀池，沉淀池面积8~20m2 ，沉淀池有效减少

了废水排放中的固体悬浮物含量，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产生较好效果。

（3）排水涵管

排水涵管连接沉淀池1与沉淀池4，便于将工业广场内的积水排出。排水涵

管直径约0.8m，长约45m。

（4）过水涵管

矿山北侧有一小溪，溪水自东向西流动，受大气降水等补给，水位标高约

+231m，矿山未来开采拟设排土场设置会压覆此小溪，

为保证小溪河水流畅性，矿山修建了一条过水涵管，涵管直径约1.2 m，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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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总长度约240m，有效保障了地表水系的漏失、防止地表水受到污染等。

5.1.3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1）挡土墙修建工程

矿山为稳固矿山公路边坡安全性，在制砂加工区东边边坡处修建了挡土墙。

浆垒块石结构堆砌，再用混凝土浇筑，稳定性较好。

修建工程长约1100m，宽0.5m，高0.5～1.0m，该工程能满足矿山生产需求，

较好地保护了行人、矿部和车辆的安全。

5.1.4其他修复工程

（1）涵洞的修建

矿山为减少可视范围，在工业广场与露采场拦截处修建了一条长约30m，

高约6m，宽约6m的涵洞，该工程有效减少了可视范围。综上所述，矿山对水资

源、水环境恢复治理、可视范围、地质灾害治理较好。

（2）矿山公路

矿山共修建公路约1500m，其中水泥硬化路面约1100m，路面宽约4m，碎

石路面约400m，宽约3m，修复效果较好。

（3）其他

矿山修建洗车槽1处，喷淋系统，有效减少粉尘含量。

5.1.5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

针对未来开采可能造成露采场边坡垮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矿山成立生产

安全办公室，并在矿山多个风险区装入了监控系统，共安装摄像头8个，有效摄

像头8个，同时，并派专人在矿部守住监控系统及人员定期到露采场周边边坡进

行巡查，如遇险情及时通知矿工避险，保护矿工的生命安全。矿山在采场外侧

高陡边坡处设置了警示牌为保障复绿区植树种草的存活率，矿山修建了喷淋系

统，加装喷淋设备约30处，大大提高了树草的存活率，效果良好。

5.2本期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效果

矿山自建矿以来，一直高度重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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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边开采、边

治理、边复垦”的方针政策，本次对于矿山的验收分两部分，未纳入拟新设的

矿权范围部分按关闭验收标准执行，纳入拟新设矿权的范围部分或需继续利用

的范围按分期验收标准执行。本次关闭验收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见表5-3。纳入拟

新设矿权的范围部分或需继续利用的范围见表5-4：

表5-3矿山本期生态保护修复关闭验收工程及费用统计表

工程类别 分项工程 位置
实施时

间
工程
量

投资额
（万
元）

生态保

护
修复成

效

土地复垦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工

程

土地复

垦
矿山西部 2025年 13316 20 良好

水生态水环境修复工程
截排水

沟

矿山西部修复

区
2025年 210 5 良好

监测工程(处)

喷淋设

备
矿山西部修复

区
2025年 / / 良好

合计 25

表5-4矿山纳入拟新设矿权的范围部分或需继续利用的范围

名称 位置 继续使用的原因 面积（m2） 备注

工业广场 矿山露采场中部 工业广场扩界后需继续使用 4800

露采场东部边坡 矿山露采场东部 矿山扩界后需修建入矿道路 34600

生活区 矿山北部 生活区扩界后需继续使用 1800

矿山公路 矿山南部和西部 矿山公路扩界后需继续使用 5200

5.2.1土地复垦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

1、土地复垦工程

根据矿山负责人介绍该复垦工程综合单价约15万元/hm2，本次土地复垦工

程共投资约20万元，均为矿山自有工人和机械设备进行施工，费用统计见下表

5-3。对露采场西部进行复垦复绿为林地草地工程，复垦工程执行复垦标准为：

①覆土厚度为自然沉实土壤0.5m，土壤PH值范围一般为5.0～9.0，含盐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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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0.3%；②覆土后场地平整，地面坡度一般不超过15°；③优先选种乡土乔木

树种，采用树苗与草籽或草丛相结合的方式，树苗种植密度为2m*2m；④复垦

为林地与草地后加强养护，验收保证成活率达到85%及以上。

本次关闭验收蓝山县坦头石灰场对矿区内露采场西部复绿区17-19进行土地

整理及覆土复绿，经现场调查，由矿山企业于2024年年底开始组织实施，主要

修复措施为对该区域场地平整，覆土约0.5m，种植栾木、茶树和红叶石楠并间

植灌木底部播撒草籽复垦为林地，并在露采场边坡种植爬山虎和葛根等爬藤植

物，现场调查乔木间距约2.0×2.0m，目前植被成活率约80%，该工程复垦平面

面积约13316hm²，土地复垦过程中配套设置了截排水沟、沉砂池等附属工程，

土地复垦工程实施后进行管护，补种植被；现场调查，该复垦区目前复垦效果

良好；该区域通过治理后，减少了矿业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占用损毁，美化亮化

矿区环境的同时使破坏了的植被、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达到了本次关闭验收

标准。

复绿区19露采场底盘复绿 复绿区18露采场边坡爬藤植物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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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

根据矿山负责人介绍并结合市场行情，该工程综合单价约220元/m，本次水

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共投资约5万元，均为矿山自有工人和机械设备进行

施工，费用统计见下表5-3。

1、针对矿山水土流失等问题，矿山在工业广场及矿山公路周边修建截排水

沟2处，长度共计210m，截排水沟规模宽0.5m，高0.3m。截排水沟较好地降低

了矿区降雨对矿山公路外侧边坡冲刷及工业广场积水造成的环境问题。由于矿

山安排专人进行养护，现状下不存在明显开裂变形和垮塌堵塞现象，治理效果

良好；

2、为保证矿区内沉淀池、排水沟等水环境治理工程能够有效治理矿山废水，

保证废水循环利用，矿山组织对矿区内以往修筑的沉淀池、截排水沟及时进行

清淤，矿山清淤的主要成分为尾泥。

5.2.3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矿山本期未实施相应工程。

5.2.4其他修复工程

矿山本期未实施相应工程。

5.2.5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

矿山以往生产期间，定期安装了粉尘、噪声检测器，矿山开展废水第三方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矿山各项指标符合环保要求。为实时检测矿山水质，矿山

于此次关闭验收期间开展水质检测一次，通过检测实时检测矿山水质变化，避

免水质受到污染。

矿山每天安排人员对修复区和排水沟进行巡视，对树苗和草皮进行洒水和

施肥，排水沟和沉淀池定期进行清淤疏通工作。且设有专门的负责矿山绿化工

作的安全环保部，负责矿区土地复垦区和绿化区的管理工作，管护人员皆参与

培训。经走访、调查当地村民，并召开当地村民座谈会，认为现状条件下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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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上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监测工程后，矿山开采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对矿区

周边人居环境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小。

综上，本验收期内实施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主要为土地复垦工程，生态环

境监测工程等，共投入生态保护修复费用约25万元，其中实施复垦区域2处，共

投入治理费用约20万元，以上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效果达到了《矿山生态保护

修复验收规范》（DB43/T 2889-2023）要求，较好的保护了矿区生态环境，矿

山本验收期内主要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费用统计见表5-3。

表5-3 本验收期内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费用统计表

工程类别 分项工程 实施时间 工程量 单价
投资额
（万元）

生态保护
修复成效

土地复垦和

生物多样性

恢复工程

林地（hm2） 2024年10月—2025年8月 13316 15万元/hm2 20 良好

水资源水生

态修复与改

善工程

截排水沟

（m）
2024年10月—2025年8月 210 240元/m 5 良好

监测工程

（处）

地质灾害监测 每月人工巡查1次 10 / / 良好

水生态水环境

监测
人工巡查+委托检测1次 2 / / 良好

植被生态监测 人工巡查每月一次 10 / / 良好

合计 25

5.3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落实情况

2021年10月，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湖南省蓝山县新星

石灰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在矿山自然环境、生态环

境、社会经济环境等进行了全面调查，并结合矿区生态环境现状，对矿区生态

环境现状进行分析、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识别、诊断和对生态环境预测的基础

上编制的。本方案适用年限为6.4年（2021年10月～2028年2月，含3年管护期）。

按照矿山企业年度开采计划及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部署，矿山年度（阶段）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任务如下：

（1）开采期（2021年 10月～202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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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防为主、治理为辅”“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矿山开采期间

主要开展以下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①监测工程：生活废水及沉淀池水质监测、露采场崩塌滑坡灾害在线监测；

②其他工程：减震爆破、防尘、降尘措施。

（2）闭采期（2024年 1月～2025年 1月）：

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谁复垦”的原则，矿山做好以下矿山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

①露采场（C）底盘四周截排水沟（J1）工程；

②工业广场（G1、G2）、办公楼、库房等建筑物拆除，复垦成林地；

③露采场（C）复垦成林地、草地，并配套修建砌筑生态袋。

（3）管护期（2025年 2月～2028年 2月）：管护期 3年，面积 46757m2。

矿山生态修复单元进行三年管护工作，防止修复土地的退化，保证植树三

年后成活率70%以上、郁闭度30%以上。

根据“边生产、边治理、边复垦”的原则及本矿山工程建设特点和开采时

序进度安排。

对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矿山已落实土地复垦工程18980m2，管护面积

7092m2 ，修建截排水沟400m，但未进行地质灾害监测，由于矿山还处于开采

期，工业广场和露采场复垦面积有限，总体工作量落实情况较好。矿山计划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与实际完成工程对比见表5-5。
表5-5 蓝山县坦头石灰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量落实情况表

治理工程 分项工程 技术手段 单位 合计
已落实工

程量
备注

（一）生态保

护工程
截排水沟工程

露采场（C）底盘四

周截排水沟（J1）工

程

m 800 400
需继续使

用

（二）生态修

复工程

土地复垦与生物多

样性工程

工业广场复垦 m2 22402

矿山扩界

后需继续

使用

露采场复垦 m2 26733 18980

矿山扩界

后需修建

入矿公路

地灾安全隐患消除

工程
地质灾害监测 次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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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工程 分项工程 技术手段 单位 合计
已落实工

程量
备注

（三）监测和

管护工程

地表水监测工程 取样分析 组 28 2
验收期间

完成2组

植被恢复监测 遥感测量 次 28 8

管护工程 管护 m2 49757 7092

矿山关闭验收后，矿山纳入拟新设矿权的范围部分或需继续使用的范围暂

未修复，矿山需向地质环境恢复基金专项账户全额缴纳尚未修复区域的矿山生

态修复工程费用，确保生态保护修复义务履行。同时，矿山企业如果未竞得新

采矿权，自愿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基金专项账户中基金转为新采矿权竞得人的

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费用总表见表5-6，蓝山县坦头

石灰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详细情况如下

1、工业广场复垦，其中包含废弃建筑物拆除1000m³,场地平整 4600m²,场

地覆土2300m³,种植乔木1150株，种植草籽4600m²。

2、采场复垦，其中包含场地平整49000m².场地覆土24500m³,种植乔木

24500株，种植藤本植物8000株，种植草籽49000m²,生态袋8000个。

3、办公生活区复垦，其中包含废弃建筑物拆除3000m³,场地平整1000m²,覆

土500m³,种植乔木250株，种植草籽1000m²。

4 、矿山公路复垦，其中包含废弃建筑物拆除800m³,场地平整8200m²,覆土

4100m³,种植乔木2050株，种植草籽8200m²。

5、管护62800m
2
。

表5-6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费用总表 单位：元

序号 技术手段 单位 工程量 单价(综合) 合价

1

工业广场复垦 975087.50

废弃建筑物拆除 m3 1000 25.5 25500.00

场地平整 m2 4600 2.11 9706.00

覆土 m3 2300 13.27 30521.00

植树量-乔木(松树) 株 1150 1.41 1621.50

种草 m2 4600 0.19 8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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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技术手段 单位 工程量 单价(综合) 合价

露采场复垦

场地平整 m2 49000 2.11 103390.00

覆土 m3 24500 13.27 325115.00

植树量-乔木(松树) 株 24500 1.41 34545.00

种植藤本 株 8000 6.47 51760.00

种草 m2 49000 0.19 9310.00

生态袋 个 8000 1.5 12000.00

办公生活区复垦

废弃建筑物拆除 m3 3000 25.5 76500.00

场地平整 m2 1000 2.11 2110.00

覆土 m3 500 13.27 6635.00

植树量-乔木(松树) 株 250 1.41 352.50

种草 m2 1000 0.19 190.00

矿山公路复垦

废弃建筑物拆除 m3 800 25.5 20400.00

场地平整 m2 8200 2.11 17302.00

覆土 m3 4100 13.27 54407.00

植树量-乔木(松树) 株 2050 1.41 2890.50

种草 m2 8200 0.19 1558.00

管护

管护 m2 62800 3 188400.00

2 其他费用 2.1+2.2+2.3 39377.19

2.1 项目设计与预算编制费 15000 15000

2.2 项目验收费 2% 19501.75

2.3 业主管理及乡村协调费 0.5% 4875.44

3 不可预见费 3.00% 29252.63

合计 1+2+3 10437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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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土地地类变化情况

根据矿山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的区块土地占损类型及面积与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成果对比得出：矿山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的区块占损土地1.3316hm2，其中

1.3316hm2为采矿用地。矿山实施的土地复垦方向均为林地，林地复垦面积

1.3316hm2。因此矿山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后地类变化为：林地增加

1.3316hm2 ，采矿用地减少1.3316hm2。

表6-1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土地地类变化情况表

分区名称
土地类别 增加变化(±)

修复前 面积（hm2） 修复后 面积（hm2） 地类 面积（hm2）

复绿区17 采矿用地 0.2344 林地 0.2344
林地 +0.2344

采矿用地 -0.2344

复绿区18 采矿用地 0.9148 林地 0.9148
林地 +0.9148

采矿用地 -0.9148

复绿区19 采矿用地 0.1824 林地 0.1824
林地 +0.1824

采矿用地 -0.1824

7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状条件下，坦头采石场经治理后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较少，存在的

主要问题为露采场、工业广场、矿部、矿山公路占用破坏土地资源，主要占用

为采矿用地。目前矿山露采场、矿部、矿山公路正在使用，矿山已按绿色矿山

建设要求在建设。同时此次验收存在以下问题。

①沉淀池需按时进行清淤。

②矿山露天采场边坡需做好巡查工作，预防地质灾害的发生。

③矿山内实施了土地复垦工程，需加强复垦区域管护工作。

8验收结论与建议

8.1验收结论

本次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关闭验收工作，严格遵循了《矿山生态保护

修复验收规范》（DB43/T 2889-2023）的要求进行，在修复工程质量及效果验

收过程中并参照了《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质量验收规范》（DB43/T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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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通过对矿山的实地调查和对当地民众的访问，逐项对该矿山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和措施进行了勘验、检查和验收。

1、对矿山扩界后未纳入拟新设的矿权范围的部分或不在继续利用的部分进

行了复垦复绿，现状条件下，复绿效果较好。

2、针对扩界后纳入拟新设矿权范围的部分或需继续利用的范围，现状条件

下暂未复绿，矿山已留足基金，自愿将矿山生态修复基金专项账户中基金转为

新采矿权竞得人的矿山生态修复基金。

3、矿山周边村民群众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效果较为满意。

综上，矿山生态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治理恢复，根据本次调查成果，矿山现

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基本能够满足《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规范》（DB43/T

2889-2023）要求，矿山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得到了保护恢复；结合矿山所在的村

村民意见、县自然资源局初步验收意见，对照验收规范中附表D.2矿山生态保护

修复关闭验收结论表”内容逐一对照，验收结论为合格。验收结论详见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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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关闭验收结论表

验收内容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关闭验收合格标准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现状
验收

意见

地形地貌景

观修 复、

土地复垦和

生物多样性

恢复

露天采场(坑)、排土场、塌陷地、取土

场、 煤矸石堆场、废石(土、渣)堆场、尾

矿库及未保留的矿部、工业广场等土地占

损区均已达到了土地复垦工程验收标准。

保留区由矿山企 业与所涉土地承租人签订

了土地承接书。

矿山保留的矿部，工业广场，露采场均

已预留生态修复基金，待矿山扩界后转

入新采矿权人账户。

合格

水资源水生

态修复与改

善

地表水漏失已得到治理；地下水资源

枯竭已 得到有效控制，地下水水位已上升

或回升至正 常水平。或已采取工程措施满

足受影响区所有 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需

求。水生态已达到生态 环境部门要求。

矿区内未出现地表水漏失及地下水资源

枯竭现象，据调查，矿区周边居民生活

生产用水未受影响，水生态符合生态环

境部门要求。

合格

矿山地质灾

害防治

矿山地质灾害已得到全面治理，损毁

的耕地已修复。鉴定为 D级受损房屋或基

础设施已拆 除，其它级别受损房屋或基础

设施得到加固维 修。安全隐患已全面消

除。

现状条件下矿山并未发生崩滑流等地质

灾害，且未出现地面塌陷、地面沉陷及

地裂缝等灾害。安全隐患已全面消除。

合格

监测与后期

管护

签订了管护协议、落实了管护责任，

达到了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验收标准。

安排专人进行定期监测 合格

其它

所有井口已封堵，达到了验收标准；

拟定的煤矸石、废石(土、渣)等综合利用

已全面完成。拟保留的矿部、工房及矿山

公路相关手续 齐全。

矿山现为露天开采，矿部及工业广场矿

业权扩界后将继续使用。
合格

备注 验收意见采取下一级优先的原则，不合格只满足一条即为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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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建议

蓝山县坦头石灰场已采取了一定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措施，较好的保护了

矿山地质环境，但存在露采场等占用破坏土地暂时不能复垦等矿山地质环境问

题，为此对该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提出进一步的防治措施：

（1）按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的时间节点履行“谁破坏、谁治理”义务；

（2）切实做好矿山地质环境和安全监测工作，保存相关记录；

（3）按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完善矿山排水系统，防止水土流失；

（4）矿山企业对已复垦的区域加强管护工作，确保植被的成活率大于85%；

（4）矿山闭坑后采矿权人应预留足够基金用于三年后期管护；

（5）矿山关闭验收后，矿山纳入拟新设矿权的范围部分或需继续利用的范

围暂未修复，矿山需向生态修复基金账户全额缴纳尚未修复区域的矿山生态修

复工程费用，确保生态保护修复义务履行。同时，现采矿权人如果未竞得新采

矿权，自愿将矿山生态修复基金账户中基金转为新采矿权竞得人的矿山生态修

复基金。

本次对治理工程质量验收是以矿山对治理工程质量的承诺为验

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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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办公楼

照片 3 涵洞

照片 5 矿山以往复绿

照片 2 工业广场

照片 4 矿山以往复绿公路两侧绿化带

照片 6 矿山以往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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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7 矿山本次复绿17

照片9 本次新建截排水沟

照片8 矿山本次复绿18

照片10 本次新硬化道路和喷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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